
桃園市辦理退還自來水費附徵
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申請書

本___________機關/學校/市場/大樓自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日止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配合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推行機關、學校、市場隨袋徵收政策，均使用專用垃圾袋，請准予退還本機關/學校/市場/大樓之清理費。

檢附申請退費期間之下列文件1式2份：

□核准停徵清理費之公文（公家機關及公立學校免附）。
□退費期間自來水公司水費單及收據(繳費證明)。
□退費期間本市專用垃圾袋之購買憑證（公家機關及公立學校免附）。
□滙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據。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 責 人：

連 絡 人：

地    址：

電    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分機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注意事項：

◎申請者與自來水用戶名稱不同者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租賃契約)。

◎相關證件及合約書若為影本，每頁均須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及申請者印章。

※使用本市專用垃圾袋適用











加蓋大小章








